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商标使用许可人：（简称甲方）

商标使用被许可人：（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三条和《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甲乙商标遵循自愿和诚实信用原则，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1、 甲方将已注册的使用在    类商品上的第     号商标许可乙方使用在第     类商品上。

2、 许可使用的形式：    排他性许可使用。 

3、 许可使用的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终止。合同期满，如需延长使用时间，由甲乙双方另行续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4、 甲方有权监督乙方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乙方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具体措施为甲方定期对乙方进行商品质量的检验和监督。

5、 乙方必须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自己的企业名称和商品产地。

6、 乙方不得任意改变甲方注册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并不得超越许可的商品范围使用甲方的注册商标。

7、 未经甲方授权，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将甲方注册商标许可第三方使用。

8、 注册商标标识的提供方式：用于所有和这个商标相关包装和宣传上。

九、  许可使用费金额、计算方法及支付:能够市许可使用费每年12月30日前一个月结清本年许可使用费。

十、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提前终止的条件：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任何一条都可以终止合同。

十一、 本合同终止时，乙方应立即终止使用该商标，剩余的商标标识在市场上流通的带有该商标的商品应在3个月内撤出市场。

十二、 违约责任：

1、 甲方违约给乙方造成损害时必向乙方赔偿损失。

2、 乙方违约，甲方有权接触合同并包赔甲方损失。

十三、 纠纷解决方式：

本合同发生纠纷，交付法院审理时，甲方所在地法院为受理法院。

十四、 其他事宜：

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以附件的形式对本合同进行补充，该附件与本合同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以上合同一式两份，当事人双方署名盖章后各执一份。

合同签定地点： 
商标使用许可人                 商标使用被许可人

  （签章）                          （签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